
 

通往正犯之路：透視正共犯區分理論的思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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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摘要〉 

正共犯區分理論的二元論體系是從形式客觀理論的印象式區分展開

的。這種印象模式使人在從事犯罪判斷時，脫離了犯罪判斷的原始基準，即，

以分析模式展開的犯罪成立要件。隨著案例檢驗的累積，印象模式很快就受

到考驗。基於某種不安的感覺，學說被迫要設法為被分離出去的共犯

（Teilmahme）重新鋪設一條通往正犯之路。在教唆犯，重返正犯之路是經

由間接正犯以及共謀共同正犯概念；在幫助犯，則是經由共同正犯。然而，

間接正犯、共謀共同正犯乃至於共同正犯概念都是與二元論體系牴觸的，因

為二元論的原始想像是，只有親自實施構成要件之人才是正犯，而間接正犯

和共同正犯恰恰好都否定了這個想像。 

間接正犯、共謀共同正犯以及共同正犯概念已在理論的層次將共犯概念

的獨立空間壓縮到零。通說維繫共犯概念的憑藉其實是論述中的自我矛盾。

不過，要揭示這種矛盾，必須透過案例之間的比對始得顯現，而這種比對工

作很難在教科書裡面看到。許多時候我們必須仰賴在教學現場和學生的對話

來替代理論之間的對話。然而在教學現場，學生對於書本上的通說有不疑和

懷疑兩種反應，其中不疑者會自動複製，懷疑者則最後也經常因為信賴「權

威」而強迫自己去複製，同時將心中的疑惑埋葬。這個現象多少也解釋了刑

法學裡包括正共犯二元理論在內的若干通說之所以成為通說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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